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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18】 第 18 号 

 

关于本科生 2018年公共艺术类课程选课的通知 

  

各学院：  

现将本科生 2018  年公共艺术类课程选课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  

1．每学年只在第二学期安排公共艺术类课程选修，同时对修读时间

不再作统一规定，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修读学期。对于不及格的学

生，需在下一年进行补修，不再单独安排补修。 

2．本次选课限各年级一、三校区非文理学生。  

3．当前工作只进行选课，具体上课时间另行通知。（课表中的上课

时间是为选课而进行的技术性操作，非正式上课时间。）  

4．各年级学生需登录新教务系统进行选课，共十门课，每门课 2  学

分，每人限选一门。（艺术类专业须选择非本专业类课程）  

5．选课时间：3  月 27  日 08：00  至 30  日 18：00 。 

6．操作流程：登录新教务系统（或 vpn 登录，相同）>网上选课>

正选>【课程范围】选择【主修（公共任选）】>选定课程（图例 1  处）>

选择上课班级（只有一个候选项）（图例 2  处）>  确定提交（图例 3  处）。

提交结束，务必在“选课结果”处查看选课是否成功，如未成功，请重



新选课。 

         7．请同学们务必在规定时间完成选课并最终修完，以免因学分不够

造成无法毕业。  

  

  

  

教    务    处  

2018年 3 月 26日  


